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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河长制办公室
关于建立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道

堤防安全包保责任制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全省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

会议精神，加强堤防工程管理，保障堤防工程运行安全，强化河

道堤防安全管护责任落实，迅速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，确保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对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

上的 7 条河流建立河道堤防安全包保责任体系，现将有关事项安

排如下：

一、建立河道堤防安全包保责任体系

坚持以属地管理为主，施行以政府为主导、分级负责的河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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堤防日常管理责任制度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党政

主要领导对本行政区域内堤防安全负总责，落实辖区堤防包保责

任制管理工作。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围绕“安全第一、常备不懈、

以防为主、全力抢险”的防汛工作方针，全面建立市级责任人（包

括市级河长、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），乡级行政首长负责人、

技术责任人，沿河村级河长巡查三级负责的包保体系，进一步落

实以行政责任、技术责任、巡查责任为核心的包保工作机制，全

面开展河道堤防日常安全隐患巡查、特殊天气安全预警、养护等

工作，做到任务到人，措施到人，责任到人、层层包保。

二、认真落实堤防包保工作

为加强堤防管理，保障行洪安全，要认真落实河道堤防安全

包保责任制，以各级河长为抓手，各乡（镇、办事处）为堤防包

保责任单位，扎实开展河道堤防巡查、养护、宣传工作。一是市、

乡级河长要亲自安排、亲自部署、亲自调度责任河段堤防安全包

保工作，压实河长责任。乡级河长汛期坚持每周不少于 1 次巡查

河道安全（日常每月至少巡查 1 次），村级河长汛期坚持每日巡

查（日常每周不少于 1 次）。如遇大雨、暴雨等特殊天气，要加

密巡查频次，及时调度预警、宣传，发布特殊天气河道重点风险

区域群众紧急避险指令，现场处置突发紧急事件。二是水行政主

管单位，以河道堤防主管部门为核心，对河道堤防统一规划、建

设、管理，规范养护标准，明确堤防养护要求，组织专业培训、

加强业务指导。要对全市河道堤防情况做到全面了解，针对堤防



险工险段、砂基堤段、穿堤建筑物等易出险区域建立台账，汛期

要实施重点检查，制定防洪救灾紧急预案。三是各乡(镇、办事

处)水利技术员要统筹安排，组织村级河长开展河道安全巡查、

劝导工作，处置河道安全隐患，向乡（镇、办事处）领导报告巡

查、劝导情况，全面掌握辖区内河道区域安全风险情况。四是沿

河村级河长要全面掌握包保河段区域安全风险情况，配合储备石

料沙袋机械等抢险物资，汛期坚持每日开展河道安全巡查工作

（日常每周至少巡查 1 次），要关注收看天气预报和上级部门发

布的预警信息、强对流天气变化，及时巡查河道水位变化，遇河

流水位上涨后，及时向上汇报河道水位情况（巡河员一小时观测

一次河道水位，河长每小时上报，必要情况下适时上报），并向

群众发布暴雨、洪涝等特殊紧急信息，第一时间组织危险段群众

撤离现场，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包保河段内安全事故情况及处置

情况；要精准掌握河段危险区域群众基本情况，建立危险区域群

众登记台账，确保底数清、情况明；要如实登记河道安全巡查处

置情况，履职到位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履职尽责。去年汛期我市暴雨洪涝灾害频发，损

失严重，河道安全形势严峻。各乡（镇、办事处）要会同市级河

道堤防主管部门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,全面掌

握安全风险底数，确保风险防控到位。

（二）定期督促检查。各乡（镇、办事处）河长办要定期开



展河道堤防安全隐患排查和巡查，加大对村河道安全风险区域研

判指导，全面掌握重点风险区域情况，督促指导落实堤防包保工

作。市级河道主管部门采取四不两直、专项检查、不定期抽查等

方式对包保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监管，确保工作履职到位、责任落

实到位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要求。坚持“以人为本、提前转移、安全管

理”的原则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对因工作履职不

尽责、工作作风不实，导致安全事故发生或出现重大人员伤亡事

故的责任人要进行严肃追责问责。

联 系 人：刘香宇

联系电话：0356-5240858

邮 箱：gphzb2019@163.com

附件：《高平市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道堤防安全包

保责任分解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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